
 - 1 - 

 

  

     

关于做好 2020 年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

资金项目（自然科学类）相关工作的 

通知 

各相关学院（所）： 

    根据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办法》（财教〔2016〕

277 号）精神和学校加强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要求，结合

工作实际，2020 年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（自然科学类）

下达至相关学院（所），由学院（所）组织项目申报、评审、

立项、资金拨付等工作。为做好此项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。 

    一、总体要求 

    各相关学院（所）按照财政部 教育部《中央高校基本

科研业务费管理办法》及学校要求，制定工作方案，自行组

织 2020年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的遴选与立项工作。 

    二、支持重点 

重点支持紧密结合本学院学科规划，围绕优先发展学科

方向，持续开展探索性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。 

通 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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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三、申报条件 

1.原则上重点支持 40 周岁以下青年教师提升基本科研

能力； 

2.作为项目负责人曾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。 

    四、项目期限与经费额度 

    1.项目期限：不超过 3年。 

2.经费额度：学校将 2020 年经费预算额度切块下达至

相关学院（所）（附件 1）。原则上每个项目 2020 年拨款不低

于 3 万元。 

3.各学院（所）要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年度检查，并根

据项目进展情况，自主决定是否继续项目后续拨款。 

五、组织申报 

    1.学院组织科教人员申报，经学院（所）教授委员会或

专家组评审，确定拟资助项目，在本单位公示后下达立项文

件。 

2.将立项文件分别报计财处和科研院，由计财处划拨经

费，由科研院建档备案。    

    六、相关要求 

1.为进一步加强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规范化管理，请各

学院（所）结合实际制定本单位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办法。 

2.根据学校要求，科研院、推广处、人才办、国际处立

项的在研项目主持人，不能申报基本科研业务费。同一个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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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年只能主持一项校内自主立项项目。在研博士科研启动费

的项目负责人，不能申报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。 

3.基本科研业务费执行进度要达到学校要求，达不到学

校要求的，学校收回差额部门经费。 

4.请相关学院（所）于 6 月 11 日前，以公函形式报送

以下材料纸质版一式一份至科研院基础科学处（D503）：基

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申请书（A3 套印）、基本科研业

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任务书（A3 套印）、2020 年基本科研业务

费专项资金项目汇总表、2020 年基本科研业务费评审专家名

单、学院（所）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办法。同时，将项目汇

总表电子版发送至邮箱：jichuchu@nwsuaf.edu.cn. 

 联系人：谷申杰  崔卫芳 

 联系电话：87080002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6 月 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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